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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１、审议《厦门经济特区无照无证经营查处办法（修订草案）》（一审）；

２、审议《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修正案（草案）（一审）；

３、审议《厦门经济特区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条例（草案）》（一审）；

４、审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二审）；

５、审议《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暂行办法（草案）》；

６、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７、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８、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

９、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第九批厦门市荣誉市民推荐名单的议案；

１０、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厦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１１、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

１２、人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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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暂行办法》已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经厦门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满意度
测评工作暂行办法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规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满意度测评工作的开展，

提高监督工作实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福建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法＞办法》、《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

委会全体会议上，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和研究处理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情况的报

告，进行满意度测评。

第三条　满意度测评项目由主任会议确定。

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

以在每年年末提出满意度测评项目的建议，经主

任会议确定后，列入常委会下一年度工作要点。

主任会议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满意度测评

项目。

第四条　相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

应适时制定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实施方案，经主

任会议确定后，印发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

第五条　常委会对拟测评项目，应在会前组

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进行视察或者专

题调研，也可以委托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

机构开展。

视察或专题调研结束后，应形成视察报告或

专题调研报告，印发常委会会议。

第六条　常委会会议举行时，市人民政府、市

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的负

责人，或者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的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应到会作关于满意度测评项目的报告。

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时，有关机关的负责人

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委会会议进行满意度测评时，有关机关的

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七条　满意度测评分为“满意”、“基本满

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满意票数超过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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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组成人员半数的，为满意等次；满意票数不足

半数，但加基本满意票数超过半数的，为基本满意

等次；满意票数加基本满意票数不足半数的，为不

满意等次。

第八条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进行满意度测评

时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九条　满意度测评采取无记名投票或者按

电子表决器的方式，由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

全体会议上进行测评，测评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

场公布。

第十条　满意度测评的结果连同常委会组成

人员审议意见，应于常委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印

送报告机关研究处理。

第十一条　被测评为不满意等次的，报告机

关应进行整改，并在九十日内向常委会报告整改

情况。

常委会会议应对整改情况报告再次进行满意

度测评。如整改情况报告满意度测评结果仍为不

满意等次，常委会可以在次年再次听取整改情况

报告，或者通过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进行跟

踪监督。必要时，常委会可以作出相应决议。

第十二条　满意度测评结果应及时向社会公

开。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常委会办公厅负责解

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满意度

测评工作暂行办法（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胡家榕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暂行办法（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开展满意度测评，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福建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监督法＞办法》、《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客观

需要，是创新监督工作、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的

现实需要，对于提高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增强常

委会监督力度和监督实效，促进“一府两院”依法

行政、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全国各

地人大常委会都在积极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今

年５月２２日，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上，首次对我省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情况进

行满意度测评。为推动、保障这项工作在我市顺

利开展，有必要制定一个规范性文件，对相关工作

进行规范，待条件成熟后，再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二、起草过程

根据主任会议部署，４月初成立了以常委会

秘书长胡家榕为组长、研究室主任邹庆键为副组

长的起草小组。在充分借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以

及广州、宁波等全国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相

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５月中旬，起草小组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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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

先后征求了市政府、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厦门

海事法院、各区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各委办室局的意见，书面征求了各位常委会组成

人员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建议，起草小组进行

了多次的修改完善。６月１７日，市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九次主任会议又作了研究，现提交本

次常委会审议。

三、制定原则

制定过程中，主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依

法。草案依据监督法和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制

定，是对监督法和省实施办法等有关监督形式的

延伸、充实和细化。二是务实。对于法律法规有

明确规定的，草案不作重复规定。三是管用。草

案要有可操作性，主要是对开展满意度测评工作

的程序进行规范。

四、主要内容

草案共十四条，分别明确了制定草案的目的

和法律依据、适用范围、测评项目的提出和确定、

测评原则、测评的等次和测评结果的处理等内容。

（一）关于满意度测评的适用范围

明确和规范满意度测评的适用范围，对于确

保测评工作符合法律规定，具有相应的权威性是

必要的。满意度测评适用范围为《监督法》第二

章规定的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厦门海事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和研究处理

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

包括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计划

及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执法检查

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测评主体是常委会组

成人员，方法是在常委会全体会议上采取无记名

投票或者按电子表决器。

（二）关于满意度测评的提出和确定

为增强满意度测评工作的权威性、计划性和

针对性，草案规定满意度测评项目由主任会议确

定。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和市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在每年年

末提出满意度测评项目建议，经主任会议确定后，

列入常委会下一年度工作要点。此外，考虑到全

市和市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可能发生的阶段性调

整，草案赋予主任会议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满

意度测评项目。

（三）关于测评的等次和结果

满意度测评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

意”三个等次。对测评结果为“不满意”等次的，

明确了处理要求和相应的后续措施，包括限期整

改、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

以上说明连同草案，请予审议。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审计局局长　庄志杰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２０１３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

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厦门市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办法》的规定，市审计局

对２０１３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进

行了审计。审计工作坚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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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中

心，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加强对重大政策执行

情况、重大投资项目和重点民生资金的审计，注重

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揭示问题、分析原因、提

出建议，促进深化改革和规范管理，为美丽厦门建

设保驾护航。

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１３年，各部门、各单位不断

加强财政财务管理，认真组织预算执行，较好地完

成市人大批准的市本级财政预算。２０１３年，市本

级财政收入３１３．３７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９８．

６％，比上年增长９．６％；市本级预算支出２９２．８１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９７．８％，加上中央、省专

款和上年结余体现支出２７．４９亿元，市本级财政

支出共计３２０．３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４％。

政府债务风险较低，管理制度日臻完善。

２０１３年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表明，我市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形成一整套较

为完善的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体系，建立了偿债

准备金、财政风险准备金和财政预备费三重偿债

“防火墙”，积极化解存量债务，清理规范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推行债务资金专户共管制度，确保资

金安全高效。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市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３５１．６４亿元，政府或有债务８８．９５亿

元，总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政府综合财力

的比率）５１．０３％，低于全国１１３．４１％和全省５５．

４７％水平，全市无乡镇债务。审计署充分肯定我

市债务管理模式和取得的成效，并报国务院推广

“厦门经验”。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征收压力依然较大。

２０１３年，全市公共财政总收入８２５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１．６％；地方级收入４９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市本级税收收入２５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３％；非税收入５７．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８％。

由于我市工业经济发展持续低迷，重点税源经营

效益不高，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重点税收增长乏

力。地方级税收增长主要依赖房地产业的贡献，

税源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财政资金有效引导，财政政策效果明显。落

实各项税改及扶持政策，为企业减负２２亿元。多

渠道筹集资金１０亿元对企业技术改造等给予奖

励。安排各类产业发展资金２１．７亿元，加大对海

洋新兴产业、电子信息、平板光电等支柱产业扶

持，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平台，推动软件园三期起步

区等载体投入使用。投入１１．２亿元推动科技创

新，实施科技贷款贴息，鼓励企业关键技术攻关。

新设１０个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提高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落实促进科技创新的各项财税扶持政

策，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额达１４亿元。

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民生支出保障有力。城

市建设投入１９４．１亿元，重点支持五缘湾等片区

开发建设，促进岛外四大新城功能完善，加快推进

翔安机场填海造地等项目建设。农村建设投入

１４．１亿元，加大水利设施投入，鼓励农村股份制

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环境

建设投入１４．６亿元，推动一批城市公园、社区公

园、生态风景林和污染治理工程建设。教育投入

３２．４亿元，新建一批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提高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医疗卫生投入１６．６亿

元，加快医疗机构新建和改扩建工程，支持公立医

院取消药品加成，减轻群众就医负担２．２亿元，提

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医保报销比例。

社会保障等投入３０．２亿元，全年新增就业１８万

人，提高城乡居民低保标准，基本建成１．４万套保

障性住房。

从严控制行政成本，“三公”经费明显降低。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从严控制一般性支

出，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规范公务用车租

用行为和配备使用管理。严格执行出国（境）管

理各项规定。强化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控制各种

由财政出资或以党政机关名义主办的晚会、展览、

庆典、论坛活动的规模、数量和费用支出。全市

“三公”经费支出下降１３．５％。

一、市财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未及时上缴资产有偿划转收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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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

司的通知》（厦府〔２０１１〕２６５号）精神，市财政将

软件园二期部分房产及附属建筑物按建设成本有

偿划转给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建筑面积为

１２３，５６１．７７平方米，但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至

今未将上述资产有偿划转收入上缴市财政。

（二）思明区等欠缴市政配套建设资金 １２，

６１２．１９万元。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思明区尚

未归还市土地开发总公司同安工业集中区市政配

套建设资金４，０５９．３８万元，同安区尚未归还市政

配套建设资金８，５５２．８１万元。

（三）市级税收收入３，９７３．５８万元未及时上

缴。其中：火炬管委会应缴未缴灿坤科技园租金

收入３，２５４．５７万元；海沧区将部分市级集中企业

税款７１９．０１万元留作区级收入未上缴，审计后海

沧区政府已整改。

二、１９个部门、事业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共对 １９个部门、事业单位开展审

计，延伸审计９１个下属单位，审计财政资金总额

４０．４９亿元，查处违规金额２２９．８９万元，管理不

规范金额１．３３亿元，应上交财政２２９．８９万元，应

归还原渠道资金７９４．６５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各部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管

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部门预算的执行力与

约束力有所增强，财政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但在预算执行和预算管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１０个部门、单位扩大预算支出范围５２９．

９４万元（见附件１）。主要是部分部门、单位未按

规定用途使用财政专项资金，在公用经费和专项

经费中列支福利性费用，招待费、差旅费、人员经

费等日常费用挤占专项经费。

（二）６个部门、单位超预算支出８１．８４万元

（见附件２）。主要是公车运行维护费、专项经费

等实际支出超预算。

（三）８个部门、单位未按规定及时上缴财政

收入９５７．５０万元（见附件３）。主要包括专项经

费结余、租金收入、利息收入等。

（四）４家单位存在未执行公开招标或政府采

购问题，涉及金额 ４６３．５９万元（见附件 ４）。其

中，驻榕办装修工程合同金额３６８．９０万元，采取

直接委托施工方式。

（五）擅自改变公房用途，安置房长期空置。

截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鼓浪屿房管所直管公房，

有７５户住户擅自改变公房用途，建筑面积３，５０２．

０２平方米，审计期间已整改２９户；另有６９套安置

房长期空置，最长已经１０年。

（六）部门决算（草案）编报不够准确。１０个

部门不同程度存在决算（草案）反映的收入、支

出、结余不够准确，资产和负债不够真实，涉及金

额４，１８９．２７万元。

对上述问题，属于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市审计

局已要求相关部门纠正，并完善相关制度；属违纪

违规的问题，市审计局已下达审计决定进行处理。

目前各单位正在认真整改中，违规资金已上交财

政１５９．７９万元。

三、市本级财政存量资金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配合审计署特派办，对市本级（不含

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象屿保税区）财政存量资金

情况进行审计，并延伸审计４３个一级预算单位。

审计结果表明，近年来，市政府积极筹措各类财政

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有力促进了我市经济社会

事业科学发展。但审计也发现以下问题：

１、市卫生局申报保健对象医疗经费、保健基

地建设经费、保健医疗业务经费等三项专项经费，

未充分考虑实际支出及以前年度结余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底，累计结余６，４７９．８５万元，且该局

上述三项资金历年结余均未纳入以后年度预算。

２、市散装水泥办公室根据预计收入编制散装

水泥返还资金年度预算与实际结退资金匹配度

低，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底，共收到散装水泥专项资

金６，５４２．８８万元，支出２，０９４．０２万元，累计结余

４，４４８．８６万元，其中结转３年以上有２，６４５．３１万

元（占总额的 ５９．４６％），沉淀时间最长的达 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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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２年 ｌ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鼓浪屿管委

会共收到鼓浪屿申请世界遗产专项资金１．１０亿

元，全部列支转入管委会基建账户。截至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底，该项资金结存９，６３４．１３万元。

４、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市民政局以“归垫”名义申

报财政资金９８．５８万元，截至审计时，上述资金未

使用。

审计后，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已积极采取措

施加以整改。

四、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轨道建设

工程、软件园三期工程等１０个项目开展审计或审

计调查。

（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１３年，市审计局继续对全市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进行跟踪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我市构建

了较为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在

改善困难群众居住条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拉

动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等

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市２０１３年各级财政资

金投入２６．９４亿元，完成投资额４０．１９亿元，全市

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竣工面积达

３２．６１万平方米，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

性住房出租面积９１．４０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限

价商品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出

售面积８．９２万平方米，保障人数达到４．７５万人。

但审计发现，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筹集、管理和使

用，保障性住房分配和后续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

些问题：

１、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使用和筹集管理不严

格。一是截至审计日，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结余４，６１８．２７万元未

上缴财政。二是翔安区４个项目竣工一年以上，

但未办理竣工决算或财务决算。

２、保障性住房分配和使用管理有待优化。一

是部分保障性住房配置滞后，８个小区４，５３９套

已建成保障性住房空置未用超过一年。二是２９

户不符合申请条件仍获得配租或配售资格。三是

保障性住房住户欠缴物业管理费。２０１３年，滨水

小区、观音山公寓等１１个项目的住户共欠缴物业

管理费（含车位费）１２２．３０万元。

３、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一是部分项目

未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海沧区２个限价商品住

房设计项目根据区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分别采用直

接委托和随机抽取方式，涉及金额２３１．３１万元；

公共租赁住房佳福花园一期工程根据区政府专题

会议纪要，采用邀标方式，涉及金额８６４万元。翔

安区新曦限价商品住房（安置房）项目在勘察、设

计环节采取直接委托方式，涉及金额 ３４０．５６万

元。二是监理工程师履职不到位，重要的验收审

核资料被替代和冒充签字。如：同安区公共租赁

住房工程官浔村安置用地１＃、２＃项目，监理单位

重要的验收审核资料被替代和冒充审核签字。

（二）其他财政投融资项目存在的问题

１、部分项目工程造价报审不实，审计核减工

程投资２，１４４．１１万元。在仙岳路西段改造（续

建）工程项目审计中，设计、监理和施工等单位工

程决算申报数偏高，核减工程造价 １，７１５．７２万

元，核减率为１３．６３％。在南安（金淘）至厦门高

速公路（厦门段）工程审计中，核减施工、钢材甲

供等事项工程造价４２８．３９万元。

２、部分项目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厦门

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软件园三期工程３个项目以会

议纪要方式直接委托实施，涉及金额２，３６９．７８万

元。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五缘湾营运中心写字

楼工程４个项目分别采用跟标和邀请招标方式，

涉及金额５，２８３万元。

３、拆迁工作滞后造成工期延长建设成本剧

增。南安（金淘）至厦门高速公路（厦门段）项目

由于征地拆迁工作滞后，制约了工程进度，工程建

设成本费用预计增加８６，３８６．２２万元，其中９个

路基标和２个路面标工程建设成本预计增加２９，

８２９．２２万元、高速公路建设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增加５６，５５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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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对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６

户国有企业领导人经济责任、厦门轻工集团有限

公司等４户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进

行了审计，对部分国有企业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大宗贸

易情况等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管理不善造成损失和或有损失

１、部分国有企业从事钢材贸易业务造成严重

亏损和或有损失。近年来，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

剩，供过于求的矛盾导致钢材贸易业务风险加大。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我市 ７家国有企业涉及钢材贸易

诉讼、纠纷案件，共计２８起，涉及金额１１１，４３３万

元，已造成损失７，９５５．３７万元，或有损失５９，９１８．

１０万元。其中：厦门市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亏损７，

８１２．４２万元，或有损失１，１６４．１２万元；厦门国贸

控股有限公司亏损１４２．９５万元，或有损失２９，３２２

万元；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或有损失１８，１７７．

４０万元；厦门路桥集团建设有限公司或有损失４，

６９２．１９万元；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或有损失１，

７６２．７６万元；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或有损失４，

６４２．７７万元；厦门夏商集团有限公司或有损失

１５６．８６万元。上述企业已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

并查封必要的资产，力求把损失减少到最低。

２、违规参与贸易融资造成重大损失。２０１０

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厦门海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厦门海投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投经贸”）通过贸易融资，累计开出银行

承兑汇票５６．２３亿元给５１家企业（大部分为民营

企业）。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海投经贸届时必须

无条件垫资兑付。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上述

贸易融资合同已到期企业未付款金额合计２．８９

亿元，海投经贸已垫付资金１．７９亿元，其中替厦

门迈士通电器有限公司垫付的２，２３３．６３万元已

无法收回，造成重大损失。

３、大额款项逾期未能收回。２００６年３月，经

海沧区政府同意，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代

建豪生酒店，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海投集团已

垫付工程款及利息合计１４，３１５．２５万元，因厦门

豪生公司一再违约，无法按期收回。审计后，海投

集团已提请仲裁并获受理。

（二）未严格执行公开招标、招租、转让等制

度

１、未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厦门市供销集团

公司“中国供销（厦门）合作大厦”项目前期策划

采用直接委托方式，涉及金额２０５万元。厦门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工程项目勘查、设计经市市

政园林局同意采用直接委托方式，涉及金额１９４．

４９万元。厦门海投房地产有限公司部分苗木采

购未经公开招标，涉及金额４０７．９５万元。厦门海

沧保税港区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代建的６个财

政投融资项目，经区政府同意采取直接委托方式，

涉及金额６，８０９万元。

２、房产招租不规范。截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厦门

市供销集团公司出租２７套面积共计３，１６１．９０平

方米的非住宅直管公房，未经公开招租。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物业管理公司未经审批

出租港务商务酒店。审计后，相关单位已采取措

施加以整改。

３、股权转让未在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

２０１０年５月，经海沧区政府同意，厦门海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厦门出口加工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将持有的厦门嘉玮物流有限公司４０％的股

权直接转让，涉及金额８２０万元。

（三）土地增值税未及时清算上缴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厦门海投房地产有

限公司８个项目已完工交房但未清算土地增值

税，已计提应缴未缴土地增值税共计 ６８，７５９．４４

万元。审计后，已按审计决定先期上缴 ２．６９亿

元。

六、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市审计局对中央代发债券资金、垃圾处理费、

道路交通设施管养资金等１２项专项资金进行了

审计或审计调查，涉及资金３５．６３亿元。审计结

果表明，被审计的专项资金大部分能按照预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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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组织实施，资金的总体使用效益较好，对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在资金的管理使用方面也存在一些

问题：

（一）２０１３年垃圾处理费收支管理存在的主

要问题

１、垃圾处理费应收未收。２０１３年全市应收

垃圾处理费１２，４４５万元，实际征收５，７０３．３５万

元，征收率为４５．８２％。一是社区、物业公司代征

率低。２０１３年，全市授权代征的社区 ２０８个，实

际征收仅１１７个；全市授权代征的物业公司１６９

家，实际征收仅５６家。二是企事业单位应缴未缴

情况较严重。抽查发现，同安区大部分村改居社

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均未缴纳垃圾处理费；海沧区

中试基地、生物医药港、中仓开发区和台资中小企

业创业园等园区内的３５３家企业未缴纳垃圾处理

费；翔安工业园一期、二期有２５家企业未缴纳垃

圾处理费。三是部分“挂水”征收（与水费一并征

收）的住户和店铺拒缴或欠缴垃圾处理费，２０１２

至２０１３年共计５１１．６２万元。

２、违规使用非专用票据，截留垃圾处理费

８８７．３８万元。我市垃圾处理费征收采用“三级委

托”模式，由市环卫处委托各区环卫处征收，各区

环卫处委托居委会、保洁公司和物业公司等单位

代征。垃圾处理费征收必须开具垃圾处理费专用

发票，收入按照“收支两条线”全额上缴市财政。

审计发现，思明区开环保洁公司（私营企业）在代

征垃圾处理费过程中，存在未使用垃圾处理费专

用发票，而以地税发票、自制收款收据或未开票方

式，向店面租户征收垃圾处理费并截留作为公司

营业收入未上缴财政，仅２０１３年一个年度就涉及

金额８８７．３８万元。

３、垃圾处理费被滞留，存在坐支行为。截至

审计日，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市尚未核销的专用

票据２５，００８本，其中定额票据２４，５２４本，非定额

票据 ４８４本。以定额票据计算，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１２

年，全市滞留各代征单位的垃圾处理费累计 ３，

１８８．７０万元，加上非定额票据的开票金额，滞留

数额巨大。

（二）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央代厦门地方政府

发行的债券资金管理使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项目投资超概算。莲花水库工程项

目总投资概算８６，３６５万元，受征地标准和征地面

积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截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底，项

目已累计完成投资６７，６１９．８９万元，加上已确认

但尚未支付的征地拆迁款项，实际投资为９２，７７５

万元，超概算６，４１０万元。二是部分项目工程进

度缓慢。杏林大桥周边海域清淤工程由于退养进

度缓慢，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累计仅完成 １／８的工程

量；东部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施工方进

驻一年后仍无法施工；海翔大道二期完善工程未

提交用地作为全线土方调配的取土区，影响全线

路段的路基填筑；厦深铁路立交通道工程、翔安南

路二期工程、国道３２４线（凤南—角美段）改线工

程均因建设用地未提交而无法按进度施工。

（三）２０１３年道路交通设施管养资金管理使

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多头管理导致权责不清。我市道路交通

设施除交通信号灯由市交警支队统一管理外，交

通标志、标线和护栏等设施的管护责任单位共有

２１家，不利于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日常管护工作有

效开展。二是已完工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由于

归属不明确，造成互相推诿，无法移交。如：同安、

翔安、集美等三区由市政建设开发公司承建的５２

条市政道路共１０６．８９公里，于２００８年竣工验收，

除交通信号灯已由市交警支队接收外，其余的道

路交通设施处于无人管护状态，存在安全隐患。

三是隧道未按规定频率进行维护和更新。市公路

局负责管养的隧道共１３座，省公路局及市财政均

没有安排专项维护资金，导致隧道许多安全设施

无法更新或改造。如：仙岳山隧道、新阳隧道、云

顶隧道的火灾报警系统均已老旧，无法正常使用。

（四）水利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存在的主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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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部分项目因征地拆迁问题进展缓慢。思

明区曾厝社区东宅坑水库应急清淤工程、翔安

区马巷镇西坂村蓄水工程、集美区塔山边水库至

洪溪河道治理工程及同安区莲花镇、五显镇、汀溪

镇负责实施的８个水利工程项目，因征地拆迁问

题，影响项目的实施。涉及市级补助资金１，４１９．

１４万元。二是同安汀溪水库水源地生态补偿金

未及时发放。２０１２年，我市共安排 １，９００万元

（其中市级资金１，３３０万元）用于同安汀溪水库水

源地生态补偿。由于同安区制订的汀溪水库水源

保护区货币化生态补偿实施细则未出台，造成签

订了补偿协议的村民无法及时领取补偿金。审计

后，同安区政府已整改。

（五）动漫产业扶持资金管理使用存在的主

要问题

一是多发放各种奖励和补贴资金１２８．２１万

元，涉及７家企业、１３３人次。二是扶持政策效果

不佳。审计抽查的１３家获取人才培训补贴的人

员离职率高达７０％。三是扶持资金投向分散，未

能发挥集约效应。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３年，动漫产业

扶持资金投向１５１家企业，其中５５家获得扶持资

金不足１万元，占３６％。

七、加强财政管理的审计建议

针对此次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

收支审计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审计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财政存量资金管理。市政

府将督促市财政局等部门逐步消化和盘活现有存

量资金，加大资金统筹使用力度；根据本级财政实

际情况，合理确定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偿债基金、

财政风险准备金等风险准备类资金的规模；把盘

活的存量资金集中用于民生保障、节能环保、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确保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市政府将督促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

国有企业的监管，完善和落实国有企业投资监督

管理办法、“三重一大”决策事项专项报告、招投

标等制度；督促国有企业健全内部风险管理和控

制，明确投资的调研、决策、管理、处置等环节的责

任，做到权责明确、程序清楚、相互牵制、运行有

效；严格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操作给国有企业造

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三）加强对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厦门市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出台后，我市非税收入征

管逐步规范。但审计发现，仍有不少非税收入流

离在财政监管之外，甚至出现截留挪用等违法违

纪问题。对此，市政府将督促相关部门参照税收

征管办法，进一步完善各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

管、查”制度，加大稽查力度，确保依法征收管理。

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管理沟通机制，做到各管理

环节紧密衔接、信息共享、相互协调。提高非税收

入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覆盖率，全面掌握收入来

源，通过信息化手段，确保“收支两条线”的严格

落实。

（四）继续完善保障性住房管理。市政府将

督促市建设局等部门，继续完善保障性住房管理。

一是及时填补限价商品房管理制度空白，进一步

完善限价商品房的房源筹集、配售、退出、监督管

理。二是调整轮候登记制度，消除群众对轮候制

度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理解偏差，确保具备轮候

资格家庭的合法权益。三是搭建全过程资产监管

信息平台，实现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数据的及

时核对。四是建立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信用

档案，提高资格审核审批效率和质量。五是提高

资产利用率，降低空置率。加强公建配套资产管

理，完善租赁管理办法，探索市场化经营管理模

式；盘活闲置房产，及时制定配租配售计划，降低

空置率，提高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五）加强项目统筹协调，提高专项资金使用

效益。审计发现，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进度

慢、超预算、挤占挪用和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这

与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征

地拆迁滞后、未严格执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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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等密切相关。对此，市政府将督促相关部门

严格基本建设程序，充分做好项目前期工作，进一

步细化项目预算，推行项目库滚动管理，强化科学

决策。同时，建立部门之间有效的协调机制，保证

项目的有序推进，避免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损失浪

费。严格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强化专项资金绩效

考核，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附件：１．预算部门、单位扩大支出范围情况

２．预算部门、单位超预算支出情况

３．预算部门、单位未及时上缴财政收入

情况

４．预算部门、单位未严格执行公开招标

及政府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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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韩景义受市政府

委托所作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

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和市审计局局长庄志杰受

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

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会议结合审计工作报告，对２０１３年厦门市

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进行了审

查，同意市人大财经委员会提出的《厦门市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

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和市政府提出的《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

告》，决定批准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　韩景义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２０１３

年市本级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公共财政收支决算

（一）全市收支决算

２０１３年，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４，９０５，９９６万

元，加上中央与省补助收入７３３，２８３万元、中央代

发地方政府债券收入１４０，０００万元、上年滚存结

余１５９，８６４万元、国债转贷上年结余资金 ２，５７７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５，９４７万元、调入

资金４０，４９１万元，收入总计６，００８，１５８万元。

全市财政支出５，２４１，９３０万元，加上上解上

级支出４６８，２２４万元、国债转贷结余２，５７７万元、

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９３，８０４万元、调出资金

３７，０８３万元，支出总计５，８４３，６１８万元。

总收支相抵，全市年终滚存结余１６４，５４０万

元，扣除结转下年项目结余资金１１５，１７０万元后，

全市财政净结余为４９，３７０万元。

（二）市本级收支决算

２０１３年，市本级财政收入３，１３３，６５３万元，加

上中央与省补助收入７３３，２８３万元、下级上解收

入４８，６７６万元、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收入１４０，

０００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８３，５６７万元、国债转贷

上年结余资金２，５７７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１６，６００万元，收入总计 ４，１５８，３５６万元。

市本级财政支出３，２０３，０２９万元，加上补助

下级支出３５１，３８１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４６８，２２４

万元、国债转贷年结余２，５７７万元、调出资金２７，

０００万元，支出总计４，０５２，２１１万元。

总收支相抵，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 １０６，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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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扣除结转下年项目结余资金 ６９，８２６万元

后，市本级财政净结余为３６，３１９万元。

与向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

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增加

了４９，３１０万元，主要是由于中央、省财政净补助

收入增加５８，０６３万元，净补助区级财政支出等增

加８，７５３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

（一）全市收支决算

全市基金收入２，６６８，１７１万元，加上中央与

省补助收入４８，５６９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１７１，９４７

万元、调入资金３７，３４２万元，收入总计２，９２６，０２９

万元；全市基金支出２，６４２，０３０万元，加上上解上

级支出 ２６，９４２万元，支出总计２，６６８，９７２万元；

总收支相抵，全市基金年终滚存结余２５７，０５７万

元。

（二）市本级收支决算

市本级基金收入１，６９４，６６２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４８，５６９万元、区级上解收入 ５，６２４万

元、上年滚存结余１０６，６５１万元、调入资金２７，０００

万元，收入总计１，８８２，５０６万元；市本级基金支出

１，６１５，２７８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２６，９４２万元、

补助区级支出１３０，６５５万元，支出总计１，７７２，８７５

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级基金年终滚存结余

１０９，６３１万元。

与向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

告的预计执行数相比，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增加

了１２，２８５万元，主要是中央、省财政净补助收入

增加１６，４６７万元，净补助区级财政支出增加４，

１８２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９９，５６３万元，支

出９９，０１５万元，加上上年结余２，７４９万元，收支

相抵，全市结余３，２９７万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６５，１１２万元，

支出６４，４０４万元，加上上年结余１，０５７万元，收

支相抵，市本级结余１，７６５万元。

２０１３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及结余，与

向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的预

计执行数一致。

总的来看，２０１３年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市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议，

及时吸纳同级审计提出的意见，财政运行情况良

好，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但

预算执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

在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财政

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一些领域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不高，预算约束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等。对此，我们

将下大力气重点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夯实收入增长基础。着力构建“５＋３＋

１０”现代产业支撑体系，支持设立我市产业发展基

金，重点培育十大千亿产业链（群），以抓龙头建

园区优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主体功能区

发展定位，建立共建园区税收共享和财政保障机

制，完善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体制机制。统筹整

合各类产业扶持资金，集中财力投向优势产业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风险补偿、贷款贴息、

绩效奖励等投入方式，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

二是严格预算支出管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完善因公临时出国、培训、会议、差旅等管理

制度，建立公务支出标准体系，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进一步扩大政府财政

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范围，细

化公开内容，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常态化、规范化。

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和银行账户资金动态监控机

制，对财政资金活动进行实时在线监督。

三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健全预算支出项目

库，细化预算编制，提高预算年初到位率，增强预

算执行的及时性、均衡性。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力

度，修订完善结余资金管理办法，建立结转结余资

金定期清理机制，大力盘活存量资金。引入外部

评审力量，进一步拓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深度

和广度，逐步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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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

四是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研究编制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完善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

系。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推进公私合作

（ＰＰＰ）试点，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编制

中期财政规划，研究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进一步完善市、区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市、区

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

目，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

各位委员，２０１４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年，也是全面实施美

丽厦门战略规划的第一年，做好我市财政管理和

改革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工作的指导和

监督，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努力建立规范、透

明、高效的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提高财政管理能力

和服务水平，为全面建设美丽厦门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１．厦门市２０１３年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决算表

２．厦门市２０１３年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决算表

３．厦门市２０１３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

入决算表

４．厦门市２０１３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决算表

５．厦门市本级２０１３年国有资本经营收

入决算表

６．厦门市本级２０１３年国有资本经营支

出决算表

７．厦门市本级 ２０１３年教育、科技、农

业、文体支出执行情况表

８．２０１３年市本级对区补助情况表

９．厦门市２０１３年市本级决算情况与原

向人大报告数的差异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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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黄丽玲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

全体会议，听取了市审计局庄志杰局长拟代表市

政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度市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

市审计局关于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信息化局、

市安监局、市农业局、市执法局、市档案局、市民防

局、市教育局、市残联等十个部门决算（草案）审

签情况报告，依法对市财政局韩景义局长拟代表

市政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

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和２０１３年决算草案进行

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２０１３年决算情况

（一）市本级决算

２０１３年，市本级公共预算收入３，１３３，６５３万

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收

入、上年滚存结余、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

入总计 ４，１５８，３５６万元。市本级公共预算支出

３，２０３，０２９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转入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计４，０５２，２１１万元。总收

支相抵，市本级公共预算年终滚存结余 １０６，１４５

万元，其中：净结余３６，３１９万元。

市本级基金预算收入１，６９４，６６２万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区级上解收入、上年滚存结余等，

收入总计１，８８２，５０６万元；市本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６１５，２７８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补助区级支

出，支出总计１，７７２，８７５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

级基金年终滚存结余１０９，６３１万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６５，１１２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６４，４０４万元，年终结余１，

７６５万元。

（二）全市总决算

２０１３年，全市地方级公共预算收入 ４，９０５，

９９６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中央代发地方政府

债券收入、上年滚存结余、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等，收入总计６，００８，１５８万元。全市公共预算支

出５，２４１，９３０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转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计５，８４３，６１８万元。总

收支相抵，全市公共预算年终滚存结余 １６４，５４０

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２，６６８，１７１万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滚存结余、调入资金，收

入总计２，９２６，０２９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２，６４２，０３０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支出总计

２，６６８，９７２万元。总收支相抵，全市基金年终滚

存结余２５７，０５７万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９９，５６３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９９，０１５万元，滚存结余３，

２９７万元。

二、审查意见和建议

财经委员会认为，２０１３年市政府及其财政等

部门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切实落实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坚持科

学理财，改善财税环境，助推产业升级，增强财政

保障能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力度；深化财

政改革，控制“三公”经费，推动预算公开，财政工

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总的来看，２０１３年厦门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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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决算情况总体是好的，财经委员会建议本次常

委会批准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３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

同时，财经委员会认为，市审计局加强对重大

政策执行情况、重大投资项目和重点民生资金的

审计力度，比较全面、客观地揭示了存在的问题，

并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提出了规范管理、深化

改革的意见。从审计报告和调查结果反映的情况

来看，２０１３年度预算执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

的问题：部分财政收入未及时上缴国库；财政存量

资金和政府资产管理尚需加强；政府性投资建设

项目进展缓慢，个别项目严重超概算；国有企业监

管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等。有些问题是在历年审计

中长期存在的，必须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和各预算

单位的高度重视。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市审计局对市公

安局等十个部门２０１３年决算草案进行了审签工

作。从审签结果来看，总体是好的，各部门基本能

够按照年初人代会通过的部门预算执行，决算草

案基本能如实反映年度财务收支状况。但部门决

算审签中也发现一些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专项

结余资金未及时清理上缴；往来款长期挂帐；固定

资产管理不严；个别项目未进行政府采购制度等

问题。

针对２０１３年市本级决算反映出的问题，财经

委员会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工作。规范全口

径预算的范围和编报方式，积极推进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编制，争取尽早向市人代会报送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

构，支出安排要体现政策导向，以促进国有经济重

点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坚持“一个部门一本预

算”的原则，进一步细化项目预算编制，减少项目

预算二次分配规模，提高预算年初到位率。加强

预算支出项目库建设和项目规划工作，推进项目

储备和滚动管理。

（二）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树立“花钱

问效，无效问责”的观念，积极推进预算绩效评价

管理，将资金量大、代表性强、社会关注高、对经济

社会影响大的项目作为绩效评价的重点。要建立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制度，把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

资金安排有机结合，逐步实行绩效问责和绩效评

价结果公开。进一步规范政府财政性投资行为，

从资金投向、项目执行、投资效益等环节都应建立

问责制度。

（三）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继续完善政府

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切实提

高部门花钱的透明度，增强部门和工作人员依法

行政、依法理财的法律意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要健全公开制度，细化公开内容，特别是要增强公

开信息的可读性，不但要让广大市民看得到，更要

看得懂。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监督实效。市政府要

进一步充实审计力量，发挥审计监督在推动健全

公共财政体制和规范预算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

深入分析审计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在政府性

投资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等重要领域，要认真查

找根源，健全制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要加大审

计整改力度，认真跟踪审计整改意见落实情况，建

立和完善预防违反财经纪律的长效机制。要加大

处理处罚力度，追踪问责，提高审计整改实效，并

在２０１４年底前将整改情况和处理结果向市人大

常委会报告。

以上报告，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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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２０１４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及

市本级预算变更的决议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根据厦门市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同意市财政

局局长韩景义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预

算变更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市政府提出的

２０１４年地方政府债券计划及市本级财政预算变

更。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厦门市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 　韩景义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我

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相应的预算变更草案，请

予审议：

一、２０１２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

２００９年起至 ２０１３年，我市共申请中央代发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４６亿元，其中 ２０１３年 １４亿

元。２０１３年１４亿元债券资金已全部使用至规定

的项目。

２０１３年１４亿元债券资金中，７亿元３年期债

券利率３．９２％，７亿元５年期债券利率３．８７％，较

当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年均节约利息支出３３３２

万元。这些债券资金不仅较好支持了我市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其较低的利率水平也有效节约了

资金成本，减轻了财政支出压力，降低了债务风

险。

二、２０１４年财政部代发地方政府债券基本情

况

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４年财政部代发 ４０００亿

元地方政府债券，期限为３年、５年、７年，其中３

年、５年、７年期期各占全年债务规模的 ４０％、

４０％、２０％，按照现行记账式国债发行方式代理发

行，利率按市场化招标方式确定。经积极争取，财

政部核定我市２０１４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１６

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加２亿元。

国家对本年发债优先用于棚户区改造等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普通公路建设发展等重大公益

性项目支出。严格控制安排能够通过市场化方式

筹资的投资项目，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各地债

券资金使用方案要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同级人

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报财政部备案。

三、２０１４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支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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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规定，我市２０１４

年度１６亿元债券资金拟安排用于以下项目：

（一）厦门市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１００，

０００万元；

（二）我省新一轮铁路建设资金省统筹部分

２０，０００万元；

（三）保障性安居工程２０，０００万元；

（四）翔安南路１０，０００万元；

（五）国道３２４改线工程１０，０００万元。

四、２０１４年我市预算变更草案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与

批准的２０１４年全市和市本级财政支出预算分别

为：全市支出预算５，３３５，５１６万元、市本级支出预

算３，１５８，９１６万元。现加上财政部代发我市地方

政府债券因素，全市和市本级财力将分别增加

１６０，０００万元，相应全市和市本级支出预算将分

别增加１６０，０００万元，即全市支出预算变更为５，

４９５，５１６万元，市本级支出预算变更为３，３１８，９１６

万元。市本级支出预算科目变动情况如下：

（一）交通运输增加１４０，０００万元，主要是厦

门市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新一轮铁路建设、

国道３２４改线工程、翔安南路；

（二）住房保障支出增加２０，０００万元，为保障

性安居工程。

各位委员，在发行和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的过

程中，我们将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和指导，加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

督检查，切实发挥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努

力防范和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及时安排债券到期

还本付息，为我市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岛内外一体

化建设发挥应有作用。

附件：１．厦门市２０１４年财力变动表

２．厦门市２０１４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预

算变更表

３．厦门市２０１４年地方政府债券项目情

况表

４．厦门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地方政府债券

利息节约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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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４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

预算变更草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孔雀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财经委员会召开第１３次全

体会议，对厦门市财政局韩景义局长拟代表市政

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厦门市地

方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进行了认真

审议，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自２００９年起，我市连续五年共申请中央

代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４６亿元，已偿还１５亿元。

今年财政部继续代地方发行４０００亿元地方政府

债券中，财政部核定我市债券发行规模为 １６亿

元。市政府计划分别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 ２亿

元、市政建设１１亿元（其中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

工程１０亿元）、公路建设１亿元和新一轮铁路建

设资金２亿元。

二、根据市政府提出的预算变更草案，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２０１４年市

本级财政支出预算３，１５８，９１６万元。现加上财政

部将为我市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市本级财力将

增加１６亿元，相应市本级支出预算增加１６亿元，

即市本级支出预算变更为３，３１８，９１６万元，比年

初预算增长５．０７％。

经过调查与审议，财经委员会认为：按照财政

部的要求，债券资金要优先用于棚户区改造等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普通公路建设发展等重大公

益性项目支出。我市的债券资金全部用于基础设

施和安居工程建设，符合财政部的要求，也符合厦

门的实际，因此财经委建议常委会同意厦门市财

政局韩景义局长代表市政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厦门市地方债券发行及预算变

更草案的报告》，批准市政府提出的债券发行计划

及市本级预算变更。

三、今年初，市审计局根据财经委的要求，对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两年１８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调查。审计结果表明我市对

于中央代发债券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基本符合财政

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财经法规，但仍存在部分项

目投资超概算、部分项目工程进度缓慢等问题。

为了做好２０１４年债券资金的管理、使用，财经委

员会建议：市政府要加强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的

监督，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今年的政府债券

资金，要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做好债券的发行、使

用、监督等工作；要抓紧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加强

债券项目管理，建立和完善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提

高资金和项目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确保

项目按期进行，让资金尽快发挥效益；要加强监督

检查，若发现预算执行中出现异常现象，要及时纠

正和调整；要统筹安排我市的综合财力，确保债券

到期按时还本付息。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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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教育局局长　赖　菡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政府委托，我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我市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

近年来，我市认真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

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努力统筹全市义务教

育资源，综合推进办学条件均衡、投入均衡、师资

均衡、质量均衡、就学机会均衡等“五个均衡”，努

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的差距，

２０１２年六个行政区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发展省级验收，２０１３年思明、集美、海沧、同安四

个区以高分通过国家级验收，今年５月，湖里区、

翔安区又分别以总分第一名和第二名通过全省本

批次国家级验收。至此，我市六个行政区全部通

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评估认定，在全省

率先实现市域范围的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各级高度重视，健全工作机制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国务院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确认我市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教育体

制改革试点城市。各级均对试点工作高度重视，

教育部指定专家挂钩指导我市试点工作，关注我

市的典型做法。省政府把我市试点工作列为全省

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项目，并与市政府签订责任

书，省政府、省教育厅领导多次听取我市工作汇

报。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

工作，市政府印发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方案、工作规划和实施意见，市领导及人大、政协

相关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了解工作进展，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积极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献

计献策。各区政府、教育部门也高度重视，大力推

进“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区）”的创建工作。

我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试点工作的主要目标

是，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全市区域内高水平高质量的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为了实现这一工作目标，市区

两级健全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和落实有关措施。

一是建立齐抓共管机制。成立由分管副市长牵

头，教育、发改、财政、人事、编制、规划、建设、公安

等部门组成的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各区也相应成立了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建

立工作责任制。市政府和各区政府签订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责任书，明确各区政府的目标

和责任。各区政府建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目标责任制，进一步分解各项任务。三是建立考

核机制。把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考核各区

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市政

府根据市教育局报告的情况对各区政府进行考

核。四是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稳定增长机制。做到

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２０１２

年统一了全市城乡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即

小学每生每年 ７３０元、初中每生每年 １１１０元，

２０１３年进一步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小学提高

到每生每年８４０元、初中提高到１２６０元，思明、湖

里、集美、海沧等区提高标准后新增经费由市财政

补助 ２５％，同安、翔安等区由市财政补助 ５０％，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提高标准所需资金已全部落实到

位。同时，严格按照财政部、教育部财综［２０１１］６２

号文的要求，将土地出让收益１０％的比例计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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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金，２０１３年全市土地出让收益共有３．３５亿

元用于义务教育。

（二）加大财政投入，实现办学条件标准化

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倾斜财

力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一是

２０００年启动扶持农村义务教育行动，每年投入专

项资金４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继续实施新一轮

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建设，连续五年每年投入６０００

万元，重点扶持农村中心小学以下完小和教学点

改善办学条件和进行布局调整。二是２００８年启

动“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工作，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市区财政累计投入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专

项资金 ４．６７亿元，用于全市 ３４６所公办中小学

（包括１４个教学点）标准化建设，并于２０１２年９

月顺利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任务，在全

省率先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的标准

化。三是２０１０年启动中小学校舍安全加固工程

项目，市区财政累计投入７．８亿元用于校舍防震

抗震建设，共完成全市２１７所中小学的校安加固

任务。四是２０１３年起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

建设“回头看”工作，对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薄弱

环节进行整改，全市共有２８１所中小学８００多个

整改项目列入“回头看”计划。目前，已完成１８２

所中小学５００多个项目的整改任务，计划于今年

年底完成“回头看”工作的整改任务。市财政近

两年每年核拨５０００多万元补助同安区、翔安区开

展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回头看”工作，帮助

两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通过标

准化学校建设及其“回头看”工作，农村学校、教

学点的教育教学设施配备都得到显著改善，学校

管理和办学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三）促交流调结构抓培训，推进师资均衡合

理配置

从２０１０年起实行教师“区管校用”、校际交

流，刚性地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在一个学校工

作满６年、校长任职满１０年必须流动，教师的流

动比例每年不低于应流动教师的 １０％。据初步

统计，２０１０年以来全市校际教师交流的人数已达

３０００多人次，有效地促进了校际师资的均衡配

置。针对教师学科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加大教师

聘任力度，近五年来共招聘４２５０名新教师，其中

２００９年 ４０１人、２０１０年 ４７８人、２０１１年 ６９４人、

２０１２年１２５０人、２０１３年１４２７人。今年招聘教师

１７６９名。同时，加强专任教师长期不足的体育、

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教师招聘工作，核定体育、音

乐、美术教师的聘任比例，有效地改善了教师队伍

的学科结构。为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整体素

质，市财政从２００７年起，按教师工资总额的２％核

拨培训经费，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市区财政累计专项安

排义务教育教师培训专项经费１．４１亿元，实施了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新一轮全员培训计划，推

行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能力培训工程，对紧缺学科

的３５９０名农村学校跨学科兼课教师进行集中强

化培训。

（四）加强优质资源辐射，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几年来，市教育局积极采取五种模式，推进优

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辐射，提高农村

教育质量。一是“联姻”模式。推进优质校和农

村校、薄弱校“联姻”，开展合作办学；二是“委托”

模式。开展农村薄弱学校委托管理试点，全市共

有１８所学校建立９个委托管理关系；三是“小片

区”模式。以优质学校为龙头在全市建立６５个小

片区，实现城区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包括民办学

校）小片区全覆盖；四是“送教”模式，成立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学科教学指导小组，采取教学视导、专

题研讨、专题培训等方式，帮助农村学校培育优秀

的农村备课组、教研组。五是“信息化”模式，建

设覆盖全市公办中小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的

教育城域网，完成思明、湖里、集美、海沧、翔安等

区信息技术“班班通”工程，认真实施国家“教学

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积极推进农村中小

学（包括教学点）利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展教

学。

（五）实施扩容工程，保障随迁子女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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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是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任务。目前全市有

１７．５万随迁子女适龄儿童在厦接受义务教育，占

全市义务教育学生数的５３．９％，每年还以１．３万

左右的人数在增长，而公办学位相对不足，２０１３

年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就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比

例仅为８２．５２％，与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改革试点工作提出的９０％比例任务仍有较大差

距。为了保障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市区政府、

教育部门多措并举：一是实行包括民办学校在内

免费义务教育。从２０１１年秋季起，对就读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符合统筹条件的随迁子女，由政府补

助，给予免除学杂费、课本费、簿籍费。二是加快

建设一批公办义务教育学校。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共

完成３９个中小学建设项目，新增学位４．５万个。

目前正加快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计划到２０１６年完成６８个中小学建设项目，新

增学位近９．２万个，今年正推进 ５３所中小学建

设，力争到年底完成１７个建设项目，新增２．３万

个学位。三是实行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工作。根据

随迁子女父（母）暂住、务工、参加我市社会保险、

购置房产、符合计生政策等情况进行计算积分，按

照积分位序和志愿情况免试派位入学，公开公平

地做好随迁子女的入学工作。四是向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购买学位。按一级、二级、三级和合格等四

个等级对民办普通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分级管理，

并建立政府分级学位补助制度，四个等级分别按

照小学每生每学年 ３２００元、２８００元、２５００元、

２２００元，初中每生每学年４０００元、３６００元、３２００

元、２８００元的补助标准，对招收经教育部门统筹

安排的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补助办学经费。同时，加强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的委托管理和监管工作，让就读民办学校的随迁

子女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差距更小的义务教育。

（六）规范办学行为，提升教育品质

一是完善免试入学工作。首次将厦门外国语

学校初中招生纳入划片电脑派位入学，在全国１９

个重点大城市中率先实现全部义务教育学校免试

就近划片入学。取消小学体育和艺术的特长生招

生，减少招收特长生的初中学校和招生比例，学校

特长招生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特长测试，并

按特长成绩录取。二是推行阳光编班。在基本解

决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基础上，对全市初中新生

统一采用电脑随机排班的方式进行阳光编班，杜

绝个别学校擅自设立“重点班”增加学生负担。

三是加强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工作。取消义务教育

阶段早读，健全片区责任督学制度，对学校减负工

作进行督导，并将中小学校落实减轻课业负担规

定、规范办学行为等情况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随机调查。四是深化素质教育工作。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我市被评为“全国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示范区”。加强实验教学和科普工作，建设

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增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建立学生体质公告制，在全国率先向社会公布中

小学生身高、体重、视力等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及体

检数据。五是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在

２２所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开展作业减负试点工作，

在１５所中小学开展省级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六

是健全绿色质量评价机制。建立由品德素养、学

业水平、身心健康、学习兴趣和学业负担等因素构

成的初中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引导学校树立

全面发展的质量观。

二、存在问题

（一）教师配备和教师素质亟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在编专任教师配备不足，尤其是小学教师除

翔安区外，其他各区小学教师缺编均超过１５％；

二是编外合同教师过多，且编外教师待遇与公办

教师差距较大，不同区编外教师工资也存在较大

差距，同安编外教师年薪仅３万元，难以保证教育

质量；三是农村小学教师学科结构失衡的问题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编制所限，体育、音乐、美

术、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师资仍不足，难以保证开

足开好相关课程。

（二）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水平仍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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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虽已按照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建设基本标准完成创建任务，并进行

“回头看”整改，但还有不少学校办学条件相对较

差，城乡学校之间、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仍存在差

距，公民办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差距仍较大，特别是

相比一些直辖市已推进包括教育信息化的义务教

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我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

化建设水平仍有待提升。

（三）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亟待提

高。全市目前有１７．５万随迁子女适龄儿童在厦

接受义务教育，每年还以１．３万左右的人数在增

长。而由于受拆迁、规划调整等因素影响，许多义

务教育学校建设工程未能如期开工，或者开工后

进度较慢，公办学位净增较慢。２０１３年符合条件

随迁子女就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比例仅为 ８２．

５２％，距离国家的９０％比例要求有较大的差距。

（四）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办学条件差。多数学校没有按规定参照公办

学校标准设置办学场所，配备教学设施设备，校园

周边环境差、个别学校还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师资

水平低下，没有按要求配齐配足师资，无法开齐开

足国家规定的课程；三是管理落后，教育教学质量

与公办学校差距较大。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继续加强教师配备、交流和培训工作。

加大专任教师招聘力度，改善农村教师学科结构，

加强教师编制和学科专任教师配备管理，严格控

制编外教师数量。加大薄弱学校教师的培训力

度。每年培训一批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领导、教

师。大力推进优秀师资支持薄弱学校，建立年度

绩效考核机制，组织特级教师、杰出教师、专家型

教师、骨干教师帮助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教师专业

成长。

（二）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回

头看”。加强督导和管理，督促和指导各区各校加

大义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的整改力度，争取今年

顺利完成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回头看”工作的

全部整改任务，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义务教育学校

标准化建设水平。

（三）积极推进厦门一中到海沧区、双十中学

和实验小学到翔安区新城中心城区兴建岛外新校

区，努力办成区域示范性学校，提高所在行政区的

教育水平。

（四）进一步明确区政府承担辖区内外来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加快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合理规划

学校布局，努力提供足够的公办学位，进一步提高

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

（五）加快推进全市中小学信息化建设，努力

于２０１４年实现“优质资源班班通”，并构建“教育

管理信息平台、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做到中心小

学以上每校至少有一套课堂录播系统和流媒体交

流展示平台。２０１５年实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提高校园信息化水平。

（六）进一步完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分级管

理，鼓励和支持采取委托管理、小片区管理、公办

学校帮扶等形式，加强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合

作办学，促进民办学校创新学校管理和教师培养

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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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
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益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教科文卫委于

今年５月对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进行

了专项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市认真实施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通过健全工

作机制、落实年度目标、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

培训与交流、促进校际帮扶、强化教育公平等措

施，努力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义务

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推动全市六个区高分通过

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区国家级验收，我市也

在全省率先通过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区的国

家评估认定。总体而言，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具体表现在：

１．建立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缩小办

学经费差距。一是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法定增长。

近年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均高

于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

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同时，土地出让金

收入有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二是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２０１２年，统一全

市城乡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即小学

７３０元／年，初中 １１１０元／年，从制度上保证了城

乡义务教育学校的经费均衡。

２．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缩小办学条件差距。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市、区财政累计投入４．６７亿元，在

城乡统一配置和建设义务教育学校。近两年，市

财政每年核拨５０００余万元补助同安区、翔安区提

升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通过标准化学校建

设，农村学校、教学点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配备得到了显著改善，在一

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在硬件设施方

面的差距。

３．强化教师培训与交流，推进师资均衡配置。

一是建立教师统一招聘、统一分配、定期轮岗机

制，刚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在一个学校工作

满６年，校长任职满１０年，必须流动。二是市区

财政按教师工资总额的２％核拨教师培训经费，

开展针对性培训，实施“２５２”名师（２００名专家型

教师、５００名学科带头人、２０００名骨干教师）培养

工作，有效提高全市教师队伍的素质。三是针对

农村学校长期存在的教师结构不合理问题，加强

对专任教师长期不足的体育、音乐、美术、综合实

践、品德等学科的招聘工作，推动农村学校教师的

合理配置。

４．推动校际合作，提升城乡教育质量。一是

通过“联姻”、“委托”、“送教”等模式，推进优质教

育资源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辐射，促进城乡教育

质量均衡发展。二是通过优质教育资源“以点带

面”的“小片区”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城区全

覆盖。三是认真实施国家“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

全覆盖”项目，通过“信息化”模式，推进农村教学

点利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展教学，提高农村学

校教学质量。

５．坚持教育公平，力促就学机会均等。一是

通过采取电脑派位、电脑随机排班、推行定向生政

策等措施有效解决初中择校、择班等问题。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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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积分入学、派位入学等方式，公开公平地做好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同时，加强对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监管工作，建立政府分级学

位补助制度，让就读民办学校的随迁子女享受到

与公办学校相当的义务教育。三是建立有效机

制，通过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等形式，保障残疾儿

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几年来，在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我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义务教育

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得到了有效缓解，全市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工作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但

是，对照国家教育体制试点工作要求，对照我市

２０１５年率先实现市域内较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目标，我市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仍

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差距。

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还存在差距。一是义务

教育学位紧缺。目前，尚有许多义务教育学校建

设工程未能按计划如期开工，公办学位净增缓慢，

今年岛内义务教育学位缺口７０００个，“就学难”问

题依然严重。２０１３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

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比例为８２．５２％，距离国

家提出的９０％比例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二是

尚未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支付保障机制。２０１２年，

我市开始实行城乡生均公用经费统一标准，但由

于地区财力差异及初高中合办等原因，如何落实

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还缺乏机

制保障。三是农村学校编外合同教师工资偏低。

由于师资短缺，岛外各区存在着不少编外合同教

师，而编外教师工资普遍偏低（如翔安区编外合同

教师经费每年仅３．６万元，同安区仅３万元，只相

当于一个工勤人员的工资标准），影响了教师队伍

的质量和稳定性。

２．学校办学条件还存在区域、类别之间的差

异。我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虽已在２０１２年按照

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基本标准完成创

建任务，近两年又进行了整改和提升，但总体来

说，不同区域、不同类别学校在用地面积、校舍建

设、设备实施配置等方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标准。

与岛内一些按现代化标准建设的学校相比，岛外

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还存在较大差距。

３．师资配置与现实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一

是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失衡。由于历史

原因及按师生比核定编制，以小规模办学为主的

农村地区存在着教师总数超编但小学教师缺编的

状况，难以补充新教师，教师年龄老化、学科结构

失衡等问题突出。如翔安区全区小学教师缺编

４１人，全区３０岁以下的语数教师只有９人，英语、

体育、音乐、美术、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专任教师短

缺。农村学校教师在学历水平、职称水平方面都

远远低于城区学校。二是有些区没有按编配齐教

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缺编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

量。三是一些民办学校为节省经费，没有按要求

配齐师资，难以确保学校教学工作正常运转。

４．农村学校教学管理水平普遍较低。一是由

一所中心校管理多所完小和教学点的管理模式，

无法适应当前学校精细化管理的要求，造成农村

完小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管理水平不高。二

是由于农村学校规模小、布点分散、专业教师缺

乏，教师多学科教学、跨年段教学现象严重，教育

教学质量普遍不高。三是农村学校教师的教育教

学观念和知识结构亟待转变与更新，业务能力有

待进一步提高。

三、对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建议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费投入是保障，条件均

衡是基础，师资配置是关键，科学管理是抓手，只

有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才能使我市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为此，教科文卫委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继续加大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一是要

认真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

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增加公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

就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的比例。二是要在义务教

６４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１４·５



育生均公用经费全市“统一标准”的基础上，尽快

做到“统一拨付”。生均公用经费应专款专用，市

政府相关部门应定期检查落实，并及时公布拨付、

使用情况。同时，要参照全市生均公用经费统一

标准，适当提高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补助标准，

推进民办学校良性发展。三是要加大对农村义务

教育的扶持。要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对现有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土地资金的教育

提成及教育费附加应向岛外农村地区倾斜，适当

提高编外合同教师的工作标准，不断缩小城乡义

务教育的差距。

２．逐步提高农村学校建设标准，进一步改善

办学条件。要在完成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建设基本标准基础上，逐步提高我市义务教育学

校标准化建设的标准，特别是要推动农村学校按

照城市学校标准配齐实验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实现网络进校和教学现代化。新建、改扩建农村

学校，建设标准应适当高于省定标准，逐步缩小农

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距，最后达到全市统一标

准的目标。

３．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推进师资合理

均衡配置。一是要制定相关政策，有效解决教师

结构性失衡问题。市、区政府要科学研究，合理布

局，采取有效措施补充农村学校紧缺教师，做好富

余学科教师的转岗培训和分流工作。建议对分散

的、规模小的学校在核定教师编制时采取按班核

编；对一些知识更新难、年龄偏大的教师可考虑采

取提前退休等措施，逐步解决教师队伍学科结构

不合理、年龄老化问题。二是要按编配齐教师。

市、区政府要重视教师编制管理工作，用足用好现

有教师编制，尽快按编配足教师，减少教师代课现

象，提升队伍素质和稳定性。三是要加强对民办

学校的监管，督促民办学校按要求配备教师。

４．加强农村学校管理，进一步缩小城乡学校

管理差距。一是理顺农村小学管理体制，落实责

任，提升管理效率。二是进一步加大“名校长”培

养力度，健全优秀师资支持薄弱学校机制，发挥优

秀校长、教师的带动作用，转变农村学校教师的教

育教学观念，提升农村学校教学和管理水平。三

是进一步规范农村学校办学行为。要督促农村学

校严格执行中小学课程实施计划，切实开齐开足

各类课程，使农村学生跟城市学生一样能上齐质

量有保障的课程。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 门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组长
　何清秋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今年４至６月，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

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

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福建省实施 ＜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以下简称

省实施办法）的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此次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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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省

实施办法执法检查实行上下联动，期间，执法检查

组听取了市政府和市中级法院关于贯彻落实这两

部法律法规情况的汇报，实地查看农村妇女发展

创业资金项目，分别与政府部门、基层妇女干部、

妇女维权法律顾问、企业女职工代表和村居妇女

代表进行座谈，向１０００多名女性公务员、企事业

单位女职工、城镇、农村和外来妇女开展问卷调

查，了解我市妇女权益保障现状，听取和征求各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下面，我受执法检查组委托，就

此次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本情

况

１、加强妇女工作的政策引导。市政府制定了

《厦门市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提出了

七个涉及妇女事业发展领域的６０项主要目标，每

年进行监测评估，将妇女事业发展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统筹部署、同步实施、整体推进。陆

续出台完善了《厦门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女干部队伍

建设规划》、《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本市居民就业

和企业用工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厦门市农村

妇女创业发展资金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维护

妇女权益，促进妇女事业发展。

２、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比例不断

提高。本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都超

过上一届，达到２５％以上，村（居）两委中女性成

员也比上届高出近１０％。建立女干部数据库，定

期进行监测和数据分析，把女干部培养选拔纳入

领导班子建设进行全盘统筹，截至２０１３年底，我

市女干部占全市干部总数的２３．４％，市直单位领

导班子中女性党政正职有１０名。

３、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得到加强。制定

促进妇女创业就业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农村妇女

创业的贴息扶持力度和大龄女性就业的补贴力

度。开办育婴师等适合女性就业的技能培训，拓

宽女性就业渠道，截止２０１３年底，登记就业的在

岗女职工占在岗职工总数的４５．６１％。推动女职

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覆盖企业 ４９９８９

家、女职工７０８６２２人。女性参加社会保险人数不

断增加，截至２０１３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为 ９６．７４万

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女性为 １４３．５４万人。２００７年开始，

将生育保险覆盖到非本市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

员，共向外来女性发放生育保险金２．１４亿元。

４、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有所改善。大部分

村在制定村集体资产改制方案和集体土地权益分

配方案时，均有妇女代表参与，采用确权确地、确

权确利、确权确股的形式，落实农村妇女及其子女

的土地权益。市中级法院开展《征地补偿费分配

案件中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冲突情况》课题调研，对

涉及征地补偿费分配中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

益保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市、区两级法院在案

件审理中，认真审查外嫁女及其婚生子女是否与

户籍所在村集体存在生产、生活关系，对于不分、

少分征地补偿款的情况，坚决予以纠正。

５、强化司法维权保护妇女人身和婚姻家庭权

益。加大对侵害妇女犯罪的打击力度，２０１３年市

检察院共批捕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组织强迫妇女

卖淫、绑架等严重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严重

刑事犯罪案件２３０件３２２人，起诉２１９件３４６人。

市、区两级法院成立“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坚

持全面保护、特别保护、优先保护和延伸保护的原

则，采取特殊案件、紧急案件优先审理，畅通妇女

维权诉讼渠道。海沧区法院成立了全省首个家事

法庭，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引入婚姻心理辅导机制，

维护妇女身心健康。

６、加大对农村妇女、贫困妇女和流动妇女的

卫生保健力度。出台《厦门市农村妇女“两癌”检

查和城乡低保已婚妇女常见病检查项目实施方

案》和《厦门市贫困妇女“四癌”救助金管理办

法》，每年为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不少于 ２

万例，每两年城乡低保妇女妇科免费普查率达

９５％以上，对贫困妇女妇科疾病救助范围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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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扩大到“四癌”，２０１２年以来共救助贫困“四

癌”妇女２２６人，发放救助金２２６万元。积极推进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将结算标准由国家

（省）定的每孩次２４０元提高到４５０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经过几年努力，我市正逐步缩小男女在行使

政治权利，享受劳动权益和经济权益之间的差距，

一些妇女发展指标位列全省前茅，妇女的各项权

益得到进一步保障，但要使男女从法律上的平等

达到现实生活中的平等，仍然任重道远，主要表现

在：

１、妇女参政结构还不够科学平衡。妇女参政

人数和比例与女性人口比以及她们参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程度还不相适应。在人大换届选举中，尽

管按规定比例提名女性候选人，但女性落选几率

较大，海沧、翔安两个区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仅有

１９％和１６．１％。女干部任职结构不够均衡，多集

中在科、教、文、卫、计生等部门，经济部门少，副职

多、正职少；女性任职经历较单一，实践锻炼和基

层工作经验较缺乏。村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仅

为２４．３１％，远低于社区居委会（５４．１７％ ）。

２、女性劳动权益保护还有薄弱环节。问卷调

查中１４．２％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隐性性别歧视。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尚未覆盖到未建立

工会的小微企业。女职工“四期”保护落实不到

位。“用人单位每两年至少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

妇女常见疾病检查”的规定，有的单位根本不执

行，有的规定本地户籍或编内女职工才享受，有的

选择费用低的妇检套系，检查效果不理想。

３、外嫁女等农村特殊妇女群体平等享受土地

权益的矛盾依然存在。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监督

指导村规民约存在畏难情绪，方法措施不多，效果

不明显。法院关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司法判决

效力只及于个案，对村规民约的示范引导效应不

强。此外，有的村没有预留机动用地和土地征用

补偿款，妇女即使胜诉也难以执行到位。

４、举证难制约妇女人身和婚姻家庭权益的司

法维权。由于妇女对家庭财产信息掌握不准，对

离婚前丈夫恶意转移、藏匿家庭共同财产往往举

证不能。家庭暴力案件中，因民警多以调解说和

为主，因此案件处理大多只有出警记录，没有笔

录、伤情鉴定等其他关键证据，一旦司法维权，往

往证据不足。

三、几点建议

１、积极打造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环境。市政

府、法院、检察院及其政府相关部门要树立维护妇

女权益的责任意识，主动加强与妇联的沟通协商，

健全妇女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协调机制和保障机

制，把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益落实到政策制定、

执行、监督工作中，体现在司法办案全过程，共同

推动妇女工作发展。要运用各种措施，重点加强

对非公企业、外来员工和农村居民的妇女权益保

障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妇女

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妇女依法维权能力，形成全社

会共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２、积极创造条件，提升妇女参政议政能力。

在人大代表和村（居）委员会换届选举、政协委员

提名过程中，多推荐优秀女性作为候选人，逐步提

高妇女参政比例。继续推广村委会妇女委员专职

专选，为农村妇女提供更多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

健全完善女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有计划有目标地

加强对女干部的培养任用，配齐配强市、区“两

院”及党政部门的女领导，及时补充配齐因届中调

整而出现空缺的领导班子女性成员。

３、多渠道促进妇女公平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

待遇。进一步拓宽民营经济、第三产业、劳动密集

型企业等就业主渠道，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

扩大女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开发都市农业、网

店等新型创业项目，安排更多妇女就业创业。加

大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资金投入，合理安排资金

使用额度和方向。增强基层工会女职工组织凝聚

力，提高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覆盖率和

履约率。尽快出台女职工禁忌劳动工种详细清单

和女职工“四期”保护措施。提高女性“五险”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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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比例。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严厉查处劳动用工

中损害妇女权益的违法行为。探索通过对企业公

益性开支给予适当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方式，

尽量使用工的性别成本趋于一致，从根本上保护

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４、加强对村民自治的引导，从源头上维护农

村妇女土地权益。认真贯彻２０１２年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规范完善村规民约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的意见》，农业和民政部门要指导村两委对村规民

约进行清理修订，进一步明确细化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认定标准，维护妇女在征地拆迁补偿款

和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中的权益，从源头上预

防以村民自治的名义损害妇女土地权益。

５、加大妇女人身和婚姻家庭权益司法保护力

度。公安机关应制定和规范家庭暴力案件接处警

处理程序和细则，做好调查取证和教育处置工作。

法院和检察院也要加大对家暴案件的惩处力度，

学习借鉴外地经验，采取反家暴“人身保护令”的

措施，进一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以上报告，请审议。

附件１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

安排，现将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情况

报告如下：

一、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本情况

《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以保

障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基本法。自

１９９２年颁布后，特别是２００５年８月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

的决定》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贯彻实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各有关方

面，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教育、舆论等手段，

为促进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做了大量

工作，妇女的政治、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人

身财产、婚姻家庭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妇女经济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尊重妇女、保护妇女”已经

成为全市社会各界的共识。

（一）推动妇女参政议政，保障妇女政治权利

我市坚持把女干部的培养选拔作为加强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规划引领

和机制保障，有针对性地加强女干部的培养选拔

工作。《厦门市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提出了妇女参与决策管理、社会保障、经济、教育、

健康、法律、环境等七个涉及妇女事业发展领域的

６０项主要目标，每年进行监测评估，将妇女事业

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筹部署、同步

实施、整体推进。市委组织部研究制定了《厦门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女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女干部

的发现、培养、选拔和管理提出一系列刚性要求和

指导意见，人大、政协和村（居）民自治组织中女

性比例有所提升。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全市共有女干

部３１３９名，占干部总数的２３．４％；５８个市直班子

配备女干部，其中部门正职８名；六个区的区级班

子共配备２５名女干部，其中２名女区委书记；全

市３７个街（镇）党政正职中有女干部９名。第十

四届人大代表中女性占２６．５６％，女性常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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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６％；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中女性占 ２５．３７％，

女性常委比例１６．９２％。在２０１２年村（居）组织

换届中，采取“专职专选”等措施，积极推进女性

进村“两委”工作，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２４．

３１％，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５４．１７％，妇代会

主任进村“两委”比例和女性进村委会的比例均

达１００％。

（二）加大妇女教育培训，提升妇女综合素质

在学校教育方面，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努力提

高中小学入学率，促进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妇女受

教育程度整体提高。２０１２年全市财政性教育经

费支出８６．５９亿元，比增２０．９７％，在城乡义务教

育实现完全免费的基础上，资助政策覆盖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全省率先实现中职学校学生

学费全免，提前 ２年完成中长期教改纲要目标。

全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０．０３年，女性受教

育年限比男性高出０．７５年（女性１０．３９年，男性

９．６４年）。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全市中小学生４１２３２５

人，其中小学毛入学率１０２．４０％，女生毛入学率

１０２．０１％；初中毛入学率 １１０．０８％，女生毛入学

率１０９．４８％。公办学校吸收外来随迁子女１０．８

万人，比增 １．７２％。在技能培训方面，市妇联等

部门主动贴近经济发展大局，加大妇女培训力度，

把解决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的技能培训作

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培训阵地

优势，广泛开展“１＋１群”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培

训、实用技术培训等，举办手工编织、插花、网店、

家政等培训；市总工会利用女职工周末学校开设

“女职工劳动保护和保健工作”、“女职工的人文

关怀与心理疏导”等女性压力情绪管理课程，促进

女职工文化素养、心理素质的提高。

（三）促进妇女创业就业，维护劳动保障权益

结合创建创业型城市，我市充分利用妇女的

特点和优势，制定完善促进妇女创业就业政策措

施，积极开辟妇女创业就业领域，妇女生产生活条

件不断提高。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我市就业登记在岗女职工 ７０．７８万

人，占就业登记在岗职工总数的４５．６１％，实现妇

女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例超过４５％的目

标，经市人社局批准的职业介绍机构５５家，就业

信息网络覆盖至 ６个区 ３７个街（镇）、３１５个社

区，实现全市就业信息互通和共享。２０１３年，全

市共有２．５４万人完成技能提升培训，其中女性占

６３％，３．０５万人通过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其中女性占５２％。落实保障妇女就业

优惠政策，２０１３年市人社局与市财政局联合出台

《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本市居民就业和企业用工

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女工人年满４５周岁、女

干部年满５０周岁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从事灵活

就业或被用人单位招收的，延长享受社保补贴期

限５年。规范企业用工行为，鼓励引导企业签订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市总工会着力开

展女工专项合同签订和特殊劳动保护工作；市人

社局严格审查企业报送用工合同，要求不得因女

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

解除劳动或聘用合同；市卫生局、人社局、公务员

局、总工会、妇联等部门连续多年坚持开展女职工

保健创达标活动，督促企业改善优化女职工劳动

条件，维护女职工特殊劳动权益。贯彻社会保险

制度，我市妇女参加社保人数以及占全市参保人

数的比例均稳中有升，妇女的创业就业权利得到

很好地保障。２０１３年市妇联进一步完善《厦门市

农村妇女创业发展资金实施办法》，贴息贷款额度

从８万元提高到１０万元，贴息年限从一年放宽到

两年，一次性创业补助从２０００元增加到３０００元。

九年来，共为 １３２３名农村妇女发放小额贷款

９３８０．５万元，贴息约５９２．３０８万元；为４６２名农村

妇女发放一次性创业补助９６．６万元，促进城乡妇

女实现就业创业。

（四）依法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农村妇女权益

以村（居）组织换届和集体资产改制为契机，

加大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引

导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大部分村在制定村集体资

产改制方案和集体土地权益分配方案时，均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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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代表参与，分配方案由全村或者村民小组投票

通过，采用确权确地、确权确利、确权确股的形式，

落实农村妇女及其子女的土地权益。对于矛盾焦

点较集中的外嫁女、二女户的土地权益，一些村

（居）也根据实际情况在分配时给予适当补偿。

市妇联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的普法宣传力度，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

男女平等意识，逐渐改变“重男轻女”、“男尊女

卑”、“从夫居”等传统思想观念，改变以村规代替

法规的现象，有效避免和减少侵害妇女土地权益

现象的发生。

（五）加大司法保障力度，维护妇女家庭权益

注重源头维权，出台《厦门市关于预防和制止

家庭暴力的决定》地方性法规，《厦门市性别平等

条例》列入２０１３年市政府立法调研，各级各部门

认真贯彻执行《厦门市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的决定》，坚持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建社会化

维权体系出发，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设置家

庭暴力报警点，市公安局将家庭矛盾纠纷化解作

为深化“平安社区”建设重要内容，全市５４个派

出所全部设置家庭暴力报警点，引入警民联调机

制，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共受理家庭暴力报警 １９５４

起，其中作为治安案件立案５７件，真正实现办案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成立妇女儿童维权合议

庭，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市、区两级法院均成立“妇

女儿童维权合议庭”，有７名妇女干部被法院聘为

陪审员，合议庭携手市、区两级妇联，委托具有丰

富妇女儿童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调解相关案件，

实现诉讼调解与妇联调解有效衔接，拓宽婚姻家

庭矛盾纠纷的解决渠道。成立妇女儿童维权法律

援助工作站，为广大妇女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

和法律援助，及时调处化解涉及妇女儿童的矛盾

纠纷，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第一季度，共为６５１０名妇

女提供法律援助。设立厦门市反家庭暴力妇女庇

护站，为救助对象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心理咨询、

法律帮助和安全保障。

（六）创新服务工作机制，解决妇女生活问题

２００５年市妇联在全市范围推动妇女妇科病

普查，作为便民、惠民、利民的一项基础工程，至今

已有１３万妇女受益。２０１２年起，农村妇女“两

癌”检查和城乡低保妇女妇科病检查项目纳入常

规化工作机制，市、区财政拨出专款用于妇科病普

查，确定每年为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不低于

２万例，每两年城乡低保妇女妇科病检查达９５％

以上。市财政局联合市妇联出台《厦门市贫困妇

女“四癌”救助金管理办法》，患“四癌”低保妇女

的救助金从１万元提高到２万元，２０１２年以来共

救助贫困“四癌”妇女２５６人，发放救助金约２６２

万元。将非本市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

体系，实现外来员工五险合一，参保覆盖面进一步

扩大。截至２０１３年底，生育保险参保１５９．１１万

人。通过实施生育保险政策，保证流动妇女在生

育期间的生活水平不因离开工作岗位而降低，使

流动妇女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加大流

动妇女维权力度，市妇联信访工作坚持妇联领导

接待日制度和法律志愿者轮流接待制度，为维护

来厦务工女性合法权益创造条件，２０１１至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共处理群众信访 ２８３４件，其中来厦

务工女性占５０％以上，做到事事有结果，件件有

回音。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妇女参与决策管理的程度需进一步加

强。按照《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

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逐步提高，换届选举时，省、

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中女性比例不低于

百分之三十，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候选人中女性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以及

《中共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省市县

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要求

“妇女代表的比例要不低于２０％，并且比上届有

所上升”。目前，海沧区和翔安区人大女代表比例

低于２０％；市级政协女委员比例、市级政协女常

委比例均比上届下降，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比

目标值低，妇女参与决策管理的程度有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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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二）女职工特殊劳动权益未能获得充分保

障。妇女就业歧视依然存在，一些用人单位对岗

位设置了条件，提高对女性的招录标准，女性在经

期的特殊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孕期产前检查时间

被视为病假处理。有些用人单位未依法组织女职

工进行妇女常见疾病检查，有些在执行妇科疾病

检查政策上表现出一定选择性，如编内员工享受

的体检质量优于编外员工、本地户籍员工享受的

体检质量优于外地户籍员工等。对于女性的特殊

节日———“三八”妇女节，多数企业表示半天的假

期无法执行，只能保障有相应的福利发放。

（三）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仍然面临压力。

以村规民约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行使限制或剥夺

外嫁女、离婚丧偶后异地再婚的妇女和农村二女

户土地权益的现象，多年来一直存在。虽然有妇

女代表参加分配方案制定，但有的妇女代表话语

权不强，有的妇女代表受传统观念和现实利益影

响，自身对外嫁女等特殊妇女群体参与分配持不

同看法，不能很好地为这部分群体代言。个别职

能部门对监督指导村规民约存在畏难情绪，方法

措施不多，效果不明显。近年来，我市因征地补偿

费分配争议而引发的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

纠纷案件数量持续增长。

（四）侵害妇女婚姻家庭及财产权益问题时

有发生。《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男方有

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女方分割的夫妻共同财

产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一）重婚的；（二）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离婚时，男方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夫妻

共同财产中应得份额和女方个人财产的，女方分

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不低于百分之七十”。但

在实际生活中，妇女往往是家庭暴力、丈夫隐藏财

产的受害者，离婚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负有

抚养义务的离婚妇女。但因这些妇女法律意识淡

薄，根本无法提供足够证据来举证对方当事人存

在以上情形，法院几乎很少适用这项规定。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完善妇女参政比例制度及配套措施。

在人大代表和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以及政协委

员提名过程中，多推荐优秀女性作为候选人，逐步

提高妇女参政比例。妇联等政府职能部门多形成

跨部门合作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发挥妇

联组织的协调、监督作用，保证妇女参政比例政策

的实施效果。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妇女参政的社会

文化环境，加强对各级政策制定和执行者进行社

会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的倡导，提高他们对妇女

参政的认识，支持妇女参政比例政策的出台和有

效实施。

（二）改善女职工特殊劳动权益保障状况。

完善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救济保障制度，使遭遇性

别歧视的女性劳动者拥有更多维权渠道。继续深

化女职工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规范工作要求和标准，不断增强基层工会女职工

组织凝聚力。加强妇女劳动保障监察，特别要加

强对计件制企业的监督、检查，健全社保各项政策

机制和灵活调节机制，重点在提高女性失业、工

伤、生育参保范围和比例上下功夫，落实流动人口

中女职工的社保问题，促使女职工劳动保护得到

全面落实。对严格履行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工作

的优秀企业实行奖励制度，推动女职工特殊劳动

权益得到落实。

（三）加大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力度。进

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根据２０１２年省妇联、省

民政厅、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

范完善村规民约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意见》

要求，督促各级民政部门认真指导做好村民自治

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废、改、立工作，对没有体现男

女平等原则的要增加保障男女平等权利的规定，

对实践中损害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特别是以村

民自治之名实行的所谓“土政策”，督促有关单位

坚决予以纠正。全面落实和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

权益，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纠纷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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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加强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承包信访案件督察

督办，切实保障农村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

与男子平等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维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收益权，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产权改革中，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确保农村

妇女、婚生子女在享受集体经济权益等方面，与男

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同等权利。

（四）健全妇女婚姻家庭及人身权益救济机

制。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妇女的法制观

念和法律素质，提高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意识和能力。积极探索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

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把妇女权益方面的矛盾解

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妇联、司法、公安等

部门进一步做好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

和行政调解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加强对妇女的司

法保护，向妇女开展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进一

步健全“妇女维权合议庭”制度，加大对侵害妇女

权益案件的审理力度，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公安

等部门及时调处好矛盾纠纷，使妇女在受到非法

侵害后能得到公正及时的救济，为妇女儿童提供

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宣传、教育等部门不断加强

妇女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强化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切实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解疑

释惑的工作落到实处。

附件２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市委领导、市人大监督和省法院的指导下，

厦门市两级法院认真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

法》，建立健全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机制，努力营造

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氛围，妥善处理涉及妇女权

益案件，把维护妇女权益作为实现男女平等、推动

社会协调发展的重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现

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审判方式

１．加强审判组织建设，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根据省法院的要求，中院和各区法院成立了维护

妇女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为加强妇女

权益保障，中院和基层法院在民一庭设立了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合议庭，选派审判经验和生活阅历

丰富、责任心强、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女法官组成合

议庭，有计划地组织审判人员参加维护妇女权益

培训班，提高法官的专业化水平，推动维护妇女权

益工作专业化、细致化、特色化。

２．坚持调解优先原则，促进矛盾多元化解。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中院与市妇联举行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诉讼与非诉讼衔接工作机制启动仪

式，发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厦门市妇女联合

会关于创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诉讼与非诉讼衔接

工作机制的决定书》，各区法院与各区妇联对口签

订《关于建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诉讼与非诉讼衔

接工作机制的协议》，正式建立维妇诉调衔接机

制。一是各区法院、区妇联分别设立调处衔接工

作室，负责指导、协调和处理涉妇女儿童权益的诉

调衔接工作；二是法院与妇联在处理涉及妇女儿

童权益的案件纠纷时，采取由法院委托妇联调解、

邀请妇联协助调解，或由法院对妇联进行指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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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等多种形式进行调处；三是妇联引导达成调解

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四是双

方在诉前保全、诉前鉴定、反家庭暴力等方面积极

探索工作新机制。两级法院建立了维护妇女权益

联络员制度，定期与各级妇联沟通交流，积极参加

妇联组织的各种妇女维权活动，组织妇女维权工

作者旁听开庭，针对妇女维权工作的热难点问题

进行座谈交流。与厦门市总工会“职工帮扶中

心”沟通联络，就劳动争议案件提供维权指导，为

职工帮扶中心指导维权思路。各区在选任陪审员

时，注重吸收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社团组织的女

性代表，在审理涉及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尽量安排

女性陪审员参与，发挥他们亲和力强、温和、细腻，

做调解工作耐心细致的优势。婚姻家庭类案件是

法院受理的涉及妇女权益的主要案件类型，此类

案件涉及女方的家庭、情感和财产，关系到社会和

谐稳定。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强化调解原则，将调

解作为首选结案方式，坚持多调少判，注重依靠村

委会、居委会、妇联等基层社会力量，用亲情、友

情、热情和柔情诠释法理，有效促进纠纷化解，增

进家庭和睦团结。劳动争议纠纷是法院受理的涉

及妇女权益案件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权益受侵

害的女工通常文化水平不高，举证能力不强，质证

意识薄弱。厦门市两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力促调解，从而避免女工因

举证不充分而利益受损。

３．推动审判方式改革，试点家事法庭模式。

作为最高法院的司法改革联系点法院，２０１３年４

月以来，海沧法院依托民三庭，实行家事案件集中

审理，试行“家事法庭”审判方式改革，在审理婚

姻家庭、继承、未成年人监护权等家事纠纷和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心理干预和疏导机制，聘请

家事调查员协助开展调查与调解，与妇联、民政

局、心理辅导机构等建立多元调解网络，联合社区

成立“反家暴联盟”，开通家事法庭工作ＱＱ群，设

立“雨露基金”帮扶困难家庭，成立“志愿者服务

队”等。从具有社工、教育、心理等专业背景的社

会人士中选任１０名家事调查员，协助开展调解、

调查、回访等工作。以促成当事人之间恢复感情、

消除对立、实现和解为目标，创设了在调解中“聆

听心事缓情绪—回首往事忆甜蜜—重拾信心再鼓

舞—消除对立勤沟通”的“感情修复四步法”；制

作多版“劝和书”、“致夫妻书”、“致父母书”等，根

据案件具体情况向当事人发放，以起到规劝、疏

导、沟通等作用。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海沧法院家

事法庭已受理案件１５９件，审结１２３件，调撤率达

６３．７％。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海沧法院家事法庭正

式揭牌，省妇联吴洪芹主席出席了揭牌仪式，对家

事法庭的工作模式表示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二）坚持依法办案，维护妇女权益

１．坚持严明执法，依法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利。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厦门两级法院受理侵害妇女

人身权益的刑事一审案件５１６件，其中强奸罪２９１

件；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７３件；组织卖淫罪５１

件；协助组织卖淫罪４７件；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２９件；拐卖妇女等案件 ２５件。此外，在故意伤

害、抢劫、抢夺等犯罪中也有部分案件侵害了妇女

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利。在审理涉及妇女的刑事

案件时，坚持人性化审理，注重保护女性受害人的

权利。调查被害人，尽量安排女性工作人员。涉

及女性受害人隐私的案件，如性侵害案件，注重保

护女性受害人的隐私，在判决书中不具体描述女

性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此外，我们严格依照法律

的规定，对怀孕或哺乳期的女性被告人不适用死

刑；需要监外执行的，判处暂予监外执行；符合缓

刑条件的，宣告缓刑。

２．贯彻婚姻法的基本准则，依法保护妇女的

婚姻权益。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３年，厦门市两级法院

共受理涉及妇女权益民事案件７９４７件，其中离婚

案件５３１９件。在离婚案件中，坚持男女平等、保

护妇女权利的原则，依法保护妇女的婚姻自由。

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女方无法提供财产线索

的情况下，对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主动查证，并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照顾女方。男方有过错的，如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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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与他人同居、对女方实施暴力、不照顾子女等

行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向无过错的女方倾斜。

在子女抚养问题上，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

度出发，兼顾女方今后再婚和生育等情况，妥善判

定监护权归属。例如上诉人郭某某与被上诉人陈

某离婚纠纷一案，虽讼争的房产属于男方郭某某

婚前个人所有，但法官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婚

姻存续期间签订的一份协议中关于“在郭某某

‘背叛家庭’的情况下，讼争房产陈某有权分割一

半”的约定，查明郭某某确实存在对家庭不忠诚的

事实，认定陈某对讼争房屋享有一半的权益，并且

充分考虑女方陈某对家庭贡献较大，并承担抚养

孩子的主要义务等因素，将讼争房屋判归女方陈

某使用。

３．坚持特殊保护，依法维护妇女的劳动权益。

在审理劳动争议类案件过程中，依法保障妇女通

过劳动取得的合法报酬，以及依法享有的社会保

障、工伤保障等待遇，对企业拖欠职工劳动报酬，

未按时缴纳社保费的，依法判令企业承担相应责

任。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供女职工产假期间的

工资，或在孕期、哺乳期内解除劳动合同拒绝支付

经济补偿金，或在女职工怀孕或休完产假后，以女

职工不能胜任工作或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等

为由，终止原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或不续签劳动

合同或调整工作岗位，以此终止劳动关系并规避

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义务的，通过判令用人单

位承担责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例如原告香港

某陶瓷有限公司厦门代表处与被告陈某某劳动争

议纠纷案，被告因怀孕且医嘱“耻骨联合分离需卧

床休息”向原告请了产前假，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经

过公司批准擅自离职给公司造成损失，要求解除

劳动合同并不需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该案经法

官多次上门调查，组织双方调解，最终的判决维护

了妇女的劳动权益。

４．坚持男女平等，依法维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在审理涉及妇女土地权益案件，如外嫁女征地补

偿款分配纠纷案件时，认真审查外嫁女及其婚生

子女是否与户籍所在村集体存在生产生活关系，

对于不分、少分征地补偿款的情况坚决予以纠正，

同时做好村集体的工作，引导村集体正确认识外

嫁女及其婚生子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正

确制定分配方案。例如原告同安区五显镇某村民

小组村民陈某（女）与外地户籍的罗某结婚后，户

籍一直未迁出该村民小组且长期在该村生活，该

村民小组分配征地补偿款时以陈某系出嫁女为由

不予分配。法官经审理认为陈某自出生起一直落

户该村民小组，婚后也一直在此生产生活，为该村

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判决该村民小组向陈

某支付征地补偿款。对此类案件，一是提前介入，

与综治办、司法部门、社区沟通协调，阐释征地补

偿款分配中外嫁女的合法权益，修正与法律规定

相冲突的村规民约，避免外嫁女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犯。二是巡回审理。对于典型的侵犯妇女合法

土地权益的纠纷，入村居进行巡回审理，让当地民

众能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公开庭审，让村居群众

了解妇女土地权益。三是加强调研。２０１２年中

院组织了《征地补偿费分配案件中村规民约与国

家法冲突情况》的专题调研，对涉及征地补偿费分

配中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论证。

（三）加强法治宣传，提高妇女的维权意识

在审理涉及妇女权益的案件过程中，注重选

择典型案例，利用媒体开展法制宣传。厦门中院

通过“法庭视点”“丁成说法”等广播电视渠道，以

维护妇女权益的典型案件为主题，以案说法，接受

观众咨询，进行法制宣传。思明法院利用报纸、电

视、思鸣法槌微博等媒体平台，开设专题、专栏，结

合维护妇女权益的典型案件，以案释法。每年“三

·八”妇女节前后定期组织维妇主题宣传活动，深

入企业、社区、机关、校园进行走访宣传，向社会各

界讲解如何在劳动争议、婚姻继承和侵权案件中

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厦门中院近年来与妇

联组织召开座谈会７场，走访妇女人大代表１８人

次，征询意见 ２５条，开展各种法律咨询活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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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９００余名妇女参与咨询，发放宣传资料 ２５００

余份。思明法院选择涉及妇女权益保护的典型案

例到街道、社区公开审理，以达到“审理一案、教育

一片”的社会效果。各法院以“情系妇女，法送春

风”、“关爱妇女儿童，送法进万家”等为主题，通

过法院开放日、典型案件观摩等形式，引导社会各

界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关注和重视，征求对法院维

妇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各法院在立案阶段，对文

化水平低、法律知识欠缺的女性当事人，及时提供

诉讼指导，耐心讲解法律知识。在开庭审理时，对

于诉辩能力较差的女性当事人进行质证指导，引

导其向对方发问或交叉发问。厦门中院民一庭专

门整理、归纳了离婚案件当事人举证责任须知，如

告知当事人如何围绕感情是否破裂、夫妻财产范

围的确认及分割，以及子女抚养等问题提供证据

材料，尽可能方便女性当事人进行诉讼。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厦门两级法院贯彻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

及《福建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但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足。一是法

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

院妇女维权工作的全面开展。二是针对妇女维权

的法治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围绕妇女

权益保护的审判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

涉及妇女土地权益案件执行存在一定困难；在家

庭暴力案件中，保全措施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三、下一阶段工作思路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将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对维护妇女权益重要性的

认识。以习总书记同全国妇联领导班子成员集体

谈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为构建和睦家庭、

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从思想上高度

重视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挖掘内部潜力，调研充实

审判力量，优先做好涉及妇女权益的各类案件的

审判工作。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厉打击侵害妇

女权益的犯罪行为，切实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利和

财产权利。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依法加强对妇女

权益的保护，为女性当事人的起诉、应诉提供帮

助，给予经济困难的女性当事人必要的司法救助

和法律援助，保障其正确、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

（二）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形成工作

合力。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相互支持，加强配

合，促进妇女法律素质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实现维

护妇女权益的社会化。同时发挥基层人民法庭的

作用，延伸审判职能，配合好村委会、妇代会等机

构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工作。加强与新闻媒体的

合作，通过选择典型案例开观摩庭、通过媒体宣传

报道等途径，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男女平等、

尊重女性的意识，培养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的意识，使妇女知法、懂法、学法、用法，依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总结审判实践经验推动改革创

新。继续探索，进一步总结海沧法院“家事法庭”

的试点经验，适时在全市法院推广，探索建立专门

审判组织，加强涉及妇女权益案件审判工作的改

革创新，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家事审判工作的特

色，努力把家事法庭打造成有影响力的新品牌。

针对新形势下妇女维权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进一步加大调研工作力度，及时掌握妇女维权

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尤其要针对妇女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

时准确了解广大妇女的司法需求，为妇女维权工

作探索新思路，推动维权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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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授予第九批厦门市荣誉市民的决定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的提请，经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定授予以下１５人为第

九批厦门市荣誉市民（排名按姓名笔划为序）：

于　洋　方　秦　庄炳生　朱炳昱　陈立恒　陈信重　李秉杰　李深静　吴泉水　张晓坤

闵毅达　郑立谋　林洁霖　彼得·迪策　姚铭锋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九批
厦门市荣誉市民推荐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黄娇灵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表彰对我市经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对外

交往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港澳台同胞、华侨和

外国人士，根据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厦门市荣誉

市民称号授予办法》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实

施厦门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的通知》（厦府

〔１９９６〕综２２５号）精神，市政府办公厅于２０１３年

７月发出《关于组织评授第九批厦门市荣誉市民

的通知》（厦府办〔２０１３〕１６４号），启动了第九批

荣誉市民的评授工作。现就评审工作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评审条件

根据《厦门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第二

条规定，被推荐人首先必须“热爱厦门，具有良好

的社会声誉”，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港澳台同

胞、华侨和外国人士：

１、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和祖国统一，贡献突出

的；

２、热心资助我市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

业，贡献突出的；

３、积极为我市引进科技人才和先进技术、设

备，促进我市高新技术发展，贡献突出的；

４、积极为本市引进资金，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投资环境，贡献突出的；

５、积极为本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经贸活动，

贡献突出的；

６、促进我市发展对外交往，建立友好城市关

系，开展交流合作，贡献突出的；

７、积极支持我市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

和体育事业，贡献突出的；

８、其他方面对厦门贡献突出的。

二、推荐及审核工作的主要情况

市政府发出评审通知后，共有市台办、市外

办、市侨办、市公务员局、市教育局、市投资促进

局、市政协港澳台侨委、思明区政府、海沧区政府、

湖里区政府、集美区政府、同安区政府、厦门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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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厦门大学等１４个单位

推荐了３１位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外籍华人和

外国人士参加评审。

市侨办、台办、外办等主管部门对推荐候选人

进行初审后，由市荣誉市民评审办进行汇总，并致

函市投资促进局和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对被推荐

人在厦投资的实际到资额和在厦投资企业的纳税

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向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公安

局、市国安局、厦门海关等部门了解其是否具有良

好社会声誉、有无不良记录或涉案等情况。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荣誉市民评审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会议，对荣誉市民被推荐人选进行研究。

３月２４日，刘可清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４６次市

长办公会议对被推荐人选进行了审核。４月 ９

日，市委书记王蒙徽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审定被

推荐人选名单，同意由市政府将朱炳昱等１５位基

本符合厦门市荣誉市民评选条件的被推荐人选提

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三、被推荐人选基本情况

１５位候选人中，外籍人士有８位（含５位外

籍华人），台湾同胞有４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有３位。人员简况如下：

１、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和祖国统一，贡献突出

的有２位：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朱炳昱先

生、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理事长陈立恒先生。

２、热心资助我市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

业，贡献突出的有２位：菲华体育总会副会长庄炳

生先生、泉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泉水先生。

３、积极为我市引进技术，促进我市高新技术

发展贡献突出的有２位：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立谋先生、厦门虹鹭钨钼工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先生。

４、积极为本市引进资金，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贡献突出的有５位：ＩＯＩ（厦门）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深静先生、晶宇光电（厦门）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秉杰先生、泰普生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姚铭锋先生、ＡＢＢ集团高级副总裁方秦先生、

厦门日月谷温泉渡假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信重先

生。

５、积极为本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经贸活动，

贡献突出的有１位：戴尔全球新兴市场董事长闵

毅达先生。

６、促进我市发展对外交往，开展交流合作贡

献突出的有２位：德国特里尔市德中友协主席彼

得？迪策先生、厦门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张

晓坤先生。

７、其他方面对厦门贡献突出的有１位：东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行长林洁霖先生。

附件：第九批厦门市荣誉市民被推荐人选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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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免的政府组成人员名单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任命孟芊为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任命柯继安为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局长。

免去熊衍良的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的审判人员名单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庄学忠、张南日、李向阳、郑文雅（女）、纪荣典、叶劲雄、赖华平、黄鸣鹤为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二、任命李涛、周诚友、林瑞云为厦门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命白羽、朱小菁（女）、刘玉蓉（女）、陈延忠、郭昆亮为厦门海事法院审判员。

三、免去白菲莱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职务。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的检察人员名单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免去郭长铭的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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